
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

委 託 書 
 

 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(以下簡稱甲方)為配合學生午餐桶餐需要，委託有限責任臺北市

立和平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(以下簡稱乙方)代為辦理 113學年度學校午餐外訂桶餐(111

學年度後續擴充案)相關事項，經雙方同意訂立委託書如下： 

1、 委託辦理事項:甲方委託乙方代辦 113學年度學校午餐外訂桶餐(111學年度後續擴充

案)之每月收取餐費、訂餐名單造冊、分發桶餐及協助桶餐檢驗處理等事宜，每 1個月為 1

期由甲方支付乙方每份桶餐壹元代辦處理費。 

2、 依臺北市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設置管理要點規定， 

委託期限：自 113年 8月 1日起到 114年 7月 31日止。 

3、 乙方應於每月 15日後之 5個工作日，辦理桶餐收費事宜，乙方所訂之收費作業規範

應報經甲方機關首長同意後公告周知。 

4、 乙方受託辦理甲方委託收取桶餐餐費，每月概由乙方於完成收款後 3日內將所收款項

匯款至學校專戶，並將訂餐名冊繳至衛生組以供查核之用，並於每月結束前 2日之前將訂餐

名冊以書面或傳真通知廠商。 

5、 本委託書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「政府採購法」、「臺北市各級學校委託員生消費合作社

辦理學用品及餐盒食品採購販售注意事項」等相關法令規定處理。 

6、 本委託書得經雙方同意後，得以書面修正或補充之。 

7、 本委託書一式 3份，正本 2份、副本 1份，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，正本由甲乙雙

方各執乙份，副本由甲方保管備用。 
 

委 託 人(甲方)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

代表人：温宥基 

 

 

受委託人(乙方)：有限責任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

代表人：林筠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13  年  8  月  1  日 


